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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接

受委托，就关于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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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指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所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王翔、徐道李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

《实施方案》 指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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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实施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 号）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5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于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进行客观描述，对于项

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文件，应根据项目的具体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办理。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的必备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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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主体资格审查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

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

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

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第二条主要内容第四款明确市县

管理责任中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依法由省级

政府代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转贷市县使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符合财预〔2016〕

155 号、财预〔2017〕89 号的规定。

（二）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对应的项目实施单位为滁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根据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其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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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100486089737H

机构性质：事业单位

宗旨和业务范围：医疗卫生服务

住 所：安徽省滁州市永乐路与醉翁路交叉口西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文俊

举办单位：滁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登记管理机关：滁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本所律师认为：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系滁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

的事业单位，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本项目位于滁州市，建设内容如下：

1.北区门急诊医技内科综合楼建设项目

急诊医技内科综合楼总用地面积约 16,266.74 平方米（约 24.4 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45,000 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40,000 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建设内容含综合楼建设、DSA、生命支持

系统、急诊急救系统、相关医技、生活辅助用房及给排水、照明、暖通、

地下管网、绿化等配套工程。

2.南区住院楼扩建项目

南区住院楼扩建项目总占地面积 61 亩，总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

主要包括主楼及关配套用房，配套公辅设施及绿化建设等，并购置相关

设备。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床位 600 张。

（二）申报项目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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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资本金来源：本项目总投

资为 830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 23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7.71%。

融资来源：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60000.0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72.29%，除专项债券外，本项目没有其他融资。其中，2020 年 5

月已发行使用 10000.00 万元，发行利率 3.45%；2024 年已发行使用

1000.00 万元，发行利率 2.56%；2025 年资金需求 49000.00 万元；2025

年 1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 万元，发行利率 1.99%；本次计划发行

1400.00 万元，未发行的债券利率参照近期类似地方政府债券的利率

3.8%测算。

（三）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的实施提高滁州市整体医疗水平，有效降低当地居民医疗的

费用，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就诊环境，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同时项目建成

后将实现医养结合的功能，让患者既能享受到康养服务又能得到专业医

疗保障，不仅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能够分流老年慢性病患者，

缓解医院床位紧张的压力。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项目的建设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及公益性。

项目的实施是适应滁州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

要，也是促进滁州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满足人民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

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期望。

故本项目公益性显著。

2.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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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于门诊收

入、住院收入和康养收入，故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根据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本项目已取得滁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滁州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滁发改审

批[2020]20 号）。

本项目已取得滁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滁州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北区扩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滁发

改审批[2020]23 号）。

本项目已取得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滁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南、北区扩建项目用地预审的说明》。

本项目已取得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复函》（滁环评函[2020]12

号）。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计算期内累计资金

流入 563765.00 万元，累计资金流出 490710.18 万元，累计现金结余

73054.82 万元。本项目全部 60000.00 万元专项债到期时，在偿还当年

到期的债券本息后，将仍有 73054.82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

存在任何资金缺口。经测算，本项目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对债券本

息的覆盖倍数为 1.75 倍。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分析和论证，

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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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风险评估

1.资金使用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文件，专项资金应全部用于申报项目，不得挪

作他用。在资金下发及使用过程中，应做好资金专款专用的审核控制工

作，防止出现专项资金被违规占用、截留、挪用的风险。

2.项目建设方面风险

项目建设工程极为复杂，存在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的可能性。项目

建设涉及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供应商等多方主体，

若一方原因或多方原因出现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

净收益减少。设计单位可能存在设计深度不足和设计水平不高导致出现

设计错误和疏漏风险，严重的导致工程设计质量事故。施工单位出现工

程质量和安全事故，会给项目带来经济损失。

3.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

项目融资平衡最大的风险在于对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

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规划设计规模偏大或偏小直接导致投资总

额设计偏大或偏小；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致融资节奏错乱，导致资金不

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能充分运用的后果；整体现金流

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

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4.利率波动风险

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变化会

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融资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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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安徽凯吉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财务评估报

告 》 ， 安 徽 凯 吉 通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40100485003540G 的《营业执照》及安徽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22716），是依法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

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业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199910637162），本所

指派的王翔、徐道李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有

从业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库提

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六、综合性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申报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滁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系滁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举办的事业单位，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

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

2.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滁州市整体医疗水平，有效降低当地居民医

疗的费用，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就诊环境，减轻患者经济负担。项目建成

后将实现医养结合的功能，让患者既能享受到康养服务又能得到专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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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障，不仅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能够分流老年慢性病患者，

缓解医院床位紧张的压力。故本项目公益性显著。

3.本项目已经取得了立项批复、可研批复、用地预审、环评等相关

部门的批复文件。

4.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有

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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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律师事务所资质证书

2.律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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